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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4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8- 136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1、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新技术研究院”）因经营需要，向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借款 3,000万元，该笔借款由深圳市高新投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高新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应深圳高新投

的要求，公司为深圳新技术研究院本次借款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的反担

保保证。 

2、公司于 2018年 10月 23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新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

次反担保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办理相关事宜。 

4、本次反担保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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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71956268F 

3、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 22 楼 2201号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法定代表人：迟东妍 

6、成立日期：2011年 4月 1日 

7、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8、经营范围：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开

展再担保业务；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

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自有物

业租赁。 

9、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深圳高新投的资产总额为 1,762,517,535.17 元，

负债总额为 402,596,015.19 元，净资产为 1,359,921,519.98 元；2018 年半年

度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61,161,982.89 元，净利润为 30,052,561.48 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10、深圳高新投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债务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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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深圳市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26417113E 

3、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雅宝路 1号星河 WORLDA 栋大厦 27层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法定代表人：赖其聪 

6、成立日期：2015年 1月 15日 

7、注册资本：3,000万元 

8、经营范围：电池技术、电池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及相关的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储能技术的研究开发及其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发电能源的技术研究开

发；新能源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的技术开发；电源管理系统的技术研发及销售；电

池产品检测服务；锂离子电池的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通信产品的研发、 销售；出租商业用房、办公用房；物

业管理。锂离子电池的生产。 

9、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 目 2017 年 12月 31 日 2018 年 6月 30 日 

1 资产总额 53,680,114.82 54,026,953.15 

2 负债总额 27,689,020.32 32,208,069.13 

3 净资产 25,991,094.50 21,818,884.02 

序号 项 目 2017 年 1-12 月 2018 年 1-6 月 

1 营业收入 95,472,961.11 151,405.38 

2 净利润 -2,220,593.09 -4,172,2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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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2017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18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四、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范围：担保协议书项下债务人应当承担的全部债务。 

2、担保期限：担保协议书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协议书

约定债务人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或对债务人的不同债务约定有不同的履行期限

的，均自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3、担保方式：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的反担保保证责任。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深圳新技术研究院借款事项提供反担保，有利于提高其融资能力，满

足其经营需要，保证其可持续发展。深圳新技术研究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

对深圳新技术研究院的经营拥有控制权，深圳新技术研究财务状况较为稳定，财

务风险可控。本次反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的发展造成不利影

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深圳新技术研究院借款事项提供反担保，有利于满足其经

营需要。深圳新技术研究院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深圳新技术

研究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反担保的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2005]120 号）相违背的情况。我们同意该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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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8 年 10 月 17 日，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合并报

表范围内子公司互相担保余额共计 270,277.41万元，占公司 2017年末经审计净

资产的 100.40%。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其他第三方提供担保余额共计

666.92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0.25%。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达

喀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对北京市鑫颐海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担保额为 666.92

万元，该事项发生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担保期 60 个月。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4月 1日、2016年 4月 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2015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郑州达喀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90%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收购郑州达喀尔 90%股权，因公司控股郑州达喀尔在其为北京市鑫颐海

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之后，其仍需继续履行担保义务直至担保期满结

束。公司持有郑州达喀尔 90%股权，因此公司承担该笔担保金额的 90%，即 666.92

万元。 

上述担保涉及的逾期担保金额共计 62,350.94万元。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